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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会议 

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 7 日 

牙买加金斯敦 
 
 
 

  理事会关于“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的决定 
 
 

 国 海 底 管 理 局 理 事 会际 ， 

 1. 决 定通过 2010 年 5 月 4日 ISBA/16/C/L.5 号文件所载“区域”内多金属

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 

 2. 又 决 定暂时适用该规章，以待管理局大会核准； 

 3. 请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时拟订可能用来防止对“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

活动实行垄断的适当标准，并向理事会报告其审议情况； 

 4. 决 定还 本决定附件所载程序自通过之日起生效，总有效期一年。 

 

  附件 
 

1. 申请者及其担保国和潜在的申请者及其担保国应在根据《“区域”内多金属

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规章》)提出申请书前，尽力确保申请书所涉区域不

相互重叠。 

2. 在本决定通过之日起 180 天内，秘书长如果在根据第 22 条收到多金属硫化

物勘探工作计划申请书后 30 天内，又收到一份或多份与相同区域重叠的多金属

硫化物勘探工作计划申请书，应立即通知所有有关申请者。 

3. 有关申请者，在适用情况下包括其担保国，应争取尽快解决与重叠申请有关

的任何冲突。秘书长可进行斡旋，调和重叠的申请，并在适当情况下提议解决办

法。任何有关申请者均可在秘书长依照第 2 段发出通知 90 天内修正其申请书，

以解决申请相互重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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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何重叠申请的当事方须让秘书长和理事会始终充分了解当事方为解决重

叠申请而进行的努力及其结果。申请者之间的任何重叠申请一旦按照本附件规定

的程序得到解决，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理事会则须依照《规章》第 23 条和第 24

条，着手按照收到有关申请的顺序分别予以审议。 

5. 若重叠申请在秘书长根据本附件第 2 段向有关申请者发出通知之日起 90 日

内未得到解决，秘书长则须就重叠申请及其为解决这些申请而进行的努力，向理

事会及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提出报告。该委员会应在收到这一报告后 90 天内提出

适当的建议，供理事会审议重叠申请时参考，其中要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 

 (a) 重叠申请所涉区域内已发现的多金属硫化物地点的位置和数目，以及每

次发现的日期； 

 (b) 重叠申请所涉区域内已进行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活动的工作量、连续性

和范围； 

 (c) 按定值美元计算的，在重叠申请所涉区域内已进行的此类项勘探活动的

财务费用；和 

 (d) 秘书长收到每项申请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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